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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六年(临县志)校注》序一

民国六年《临县志》校注本，历时三载，终于问世，实乃临县人民的一件大

事，可喜可贺!

临县历史源远流长，文化底蕴深厚，古人曾多次修志，但今存旧志版本只有

康熙五十七年的刻印本和民国六年的印刷本两种，保存数量仅有一两套，濒临失

传边缘，因此整理和出版旧志迫在眉睫。2008年初，时任县长的我责成县史志办

铺开旧志整理工作。三年来，经过工作人员的辛勤耕耘，民国六年《临县志》校

注本终于完成。

手攥此稿，心潮澎湃、思绪万千；翻阅此志，粲然知先贤之伟绩：掩卷沉思，

肃然感责任之重大。自从踏上临县这块土地，我就时刻想着为临县的父老乡亲多

办一些实事，为临县的县域经济发展多尽一点绵薄之力。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

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在加快发展、富民强县、全面建设新临县的伟大进程中，

我们不仅需要认识现在的临县，更需要了解历史的临县：不仅需要懂得临县的今

天，更需要懂得临县的昨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继承和借鉴优秀的文化遗产，

做到古为今用，鉴往知来：才能从历史的沧桑变迁中汲取力量，增添智慧：才能

更好地激励和教育后人励志建树，开拓创新，为建设一个富强、文明、美好的新

临县而不懈奋斗!

以史为鉴以治天下，以志为鉴以治郡国。只要我们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汲

取前人的智慧，总结历史的经验，继续发扬临县人民“食苦如饴”的精神，同心

同德，开拓进取，在改变临县贫穷落后面貌的同时，一定会描绘出～幅临县经济

与社会和谐发展的新画卷!

谨为序。

中共临县县委书记 刘永平

二。一。年四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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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六年(临县志)校注》序二

当我重返临县工作的时候，民国六年《f艋县志》校注本即将问世。这部志书

的点校，为尘封的历史注入了时代的活力，是临县人民政治、文化、生活中的又

一件盛事，值得庆贺!

编修志书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古人云：“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

以志为鉴。”临县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早在明朝万历年间就开始修志，截

至民国六年，先后编修了7次。但由于历史原因，完整留存至今的仅有康熙五十

七年的刻印本和民国六年的印刷本，其余都散失了。现存民国六年版本的《临县

志》详尽地记载了我县天文、地理、自然、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内容，是

临县的宝贵文化遗产，必须进一步加以保护和挖掘。

旧志整理，是地方志工作的一项主要任务，也是继承、发掘传统文化宝藏，

为当代事业服务的重要途径。通过对1日志的整理校注，可以有效抢救古代文史典

籍，消除古籍文字障碍和时代隔阂，为新一轮修志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为全县经

济社会发展发挥资政教化作用。

旧志卷帙浩繁，整理难度大，专业技术性强，因此在旧志整理工作中，我们

荣幸地聘请到省社科院李小平、曹瑞芳两位专家为我们作点校工作，他们在百忙

中不辞辛苦，广涉旁搜，精心校勘，使民国六年《临县志》校注本得以问世，我

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也向乐于奉献，默默耕耘，甘于清苦，执着求

索的县史志办的同志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付梓之际，应县史志办负责同志之邀，披阅之余，欣然命笔。

是为序。

临县人民政府县长 张建国

二。一。年五月二十七日



《民国六年(临县志)校注》说明

1 校勘

1．1本次校勘依据的《临县志》底本是民国六年(1917)由晋省大国民印刷

厂代印、县长胡宗虞任总裁(修)、进士吴命新任总纂(纂)的二十卷铅印本《临

县志》。全志装订为四分册。卷一至卷七为第一分册，卷八至卷十三为第二分册，

卷十四至卷十七为第三分册，卷十八至卷二十为第四分册。工作底本是临县县志

办用该底本原书制作的高清晰纸质复印本和电子图像本(ACDSee JPFG图像文

件)。参校的版本是台湾成文出版社《临县志(全册)》(中国地方志丛书·华

北地方·第七十二号，民国五十七年八月台一版)。该版本扉页虽标有“据民国

胡宗虞等修吴命新等纂民国六年铅印本影印"字样，但与前述四册本相比较，全

册本在内容方面有所残缺(如地图只有6幅，比四册本少ll幅，另外该书卷二

十即594页处缺漏约5000千余字)，在印刷方面也有所不同(卷十八、十九、

二十等三卷不是铅印，为手抄影印)。

1．2本次校勘只针对全志的用字问题，志中所记述史实不在本次校勘的范围。

校勘严格执行对校原则，在对校基础上辅之以适度理校。

1．3对校勘中发现的“脱、衍、倒、讹”等用字问题，一律以注释的方式说

明。正文仍保留原书面貌，无一字径改。

2标点

2．1本校注本标点执行《标点符号用法》(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中华

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1990年3月发布)标准。

2．2本校注本标点运用的基本方法是“先依据古代文法断句，再标以现代书

面语标点”。基本的指导思想是谨慎使用标点，可有可无的标点尽量不使用。

3 注释

3．1本校注本注释大体按照“现代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人能够阅读”的总体

要求出列注释条目。注释内容大体分为语文知识性注释和历史文化知识性注释两

部分。语文知识性注释旨在解决读者语文知识方面的疑问，历史文化知识性注释

旨在为现代读者提供阅读本志所需的历史文化方面的背景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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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出列条目基本遵循“释词不释句”原则进行，出列的大多数条目为词或

短语，一般不以句子出条。

3．3本校注本注释依据的语文类工具书主要有《汉语大词典》、 《汉语大字

典》、 《辞源》、《辞海》、 《现代汉语词典》等几部现代常用而具有一定权威

性的辞书。历史文化知识方面主要参阅《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 《中

国通史》、 《山西通志》、《山右石刻丛编》等著作来释义。

3．4本校注本注释工作中适度使用了计算机及国际互联网(Intemet)强大的

查找、搜索功能。在利用《汉语大字典》等权威工具书的电子版时尽量与纸质版

核校，在使用互联网查得的资料时尽量利用有关资料线索进行相应的核实工作，

以确保释义的信实性。

4注音

4．1本校注本依据《汉语拼音方案》(1958年2月1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批准公布)为志书原文中的生僻字加注现代汉语普通话读音。

4．2注音符号一律标注在生字后的括号内。只需注音无须释义的字，直接在

正文该字后括注拼音，既需注音又需释义的字，在注释部分该字后括注拼音。字

音多从《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的汉语拼音标音。

5繁体版和简体版

5．1本次校注最终形成了繁体汉字版和简体汉字版两种不同的汉字形体版本。

5．2繁体版正文贯彻“悉依原作，不易一字”的原则，完全沿用民国六年《临

县志》原版用字的字形。对于民国六年《临县志》原版中使用的异体字也保留原

字形(在注解中说明，正文中不作改动)。如原版中“庄"“茌”混用、“后"

“後"混用、“蛳”“峁”混用，本繁体版均不作改动。

5．3本次校注先形成了繁体版，简体版是从繁体版转换而来的。“繁"转

“简’’所遵循的基本原则是“繁体字、异体字一律转换。古有今无、有繁无简

汉字，保留原本字形"。繁体转换简体执行《简化字总表》(国家语言文字工

作委员会1986年10月lO日发布)的标准。异体字的转换参照《第一批异体字

整理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发布，2002年3月

31日试行)来进行。

5．4本次由山西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的是《民国六年(临县志)校注》简体版。

校注者 李小平曹瑞芳

二。一。年十月一日



《民国六年<临县志)校注》

目 录

<民国六年(临县志)校注》序一⋯⋯⋯⋯⋯⋯⋯⋯⋯⋯⋯⋯⋯⋯⋯⋯⋯：⋯·(1)

《民国六年<临县志)校注》序二⋯⋯⋯⋯⋯⋯⋯⋯⋯⋯⋯⋯⋯⋯⋯⋯⋯⋯(2)

l：民国六年(临县志)校注》说明⋯⋯⋯⋯⋯⋯⋯⋯⋯⋯⋯⋯⋯⋯⋯⋯⋯⋯(3)

《临县志》序⋯⋯⋯⋯⋯⋯⋯⋯⋯⋯⋯⋯⋯⋯⋯⋯⋯⋯⋯⋯⋯⋯⋯⋯” (1)

重修《临县志》序⋯⋯⋯⋯⋯⋯⋯⋯⋯⋯⋯⋯⋯⋯⋯⋯⋯⋯⋯⋯⋯⋯·(4)

职员衔名⋯⋯⋯⋯⋯⋯⋯⋯⋯⋯⋯⋯⋯⋯⋯⋯⋯⋯⋯⋯⋯⋯⋯⋯⋯” (7)

《临县志》例言⋯⋯⋯⋯⋯⋯⋯⋯⋯⋯⋯⋯⋯⋯⋯⋯⋯⋯⋯⋯⋯⋯⋯⋯· (11)

<临县志》目录⋯⋯⋯⋯⋯⋯⋯⋯⋯⋯⋯⋯⋯⋯⋯⋯⋯⋯⋯⋯⋯⋯⋯⋯· (1 5)

《临县志》卷一 图⋯⋯⋯⋯⋯⋯⋯⋯⋯⋯⋯⋯⋯⋯⋯⋯⋯⋯⋯” (1 7)

《临县志》卷二 星度谱第一⋯⋯⋯⋯⋯⋯⋯⋯⋯⋯⋯⋯⋯⋯⋯⋯ (3 7)

《临县志》卷三 大事谱第二⋯⋯⋯⋯⋯⋯⋯⋯⋯⋯⋯⋯⋯⋯⋯⋯ (43)

<临县志》卷四 官师谱第三⋯⋯⋯⋯⋯⋯⋯⋯⋯⋯⋯⋯⋯⋯⋯⋯⋯ (68)

<临县志》卷五 贡举谱第四⋯⋯⋯⋯⋯⋯⋯⋯⋯⋯⋯⋯⋯⋯⋯⋯· (87)

《临县志》卷六 里族、区所二谱第五、六⋯⋯⋯⋯⋯⋯⋯⋯⋯⋯· (1 10)

《临县志》卷七 物产谱第七⋯⋯⋯⋯⋯⋯⋯⋯⋯⋯⋯⋯⋯⋯⋯⋯⋯· (1 19)

<临县志》卷八 疆域略第一⋯⋯⋯⋯⋯⋯⋯⋯⋯⋯⋯⋯⋯⋯⋯⋯⋯” (124)



《临县志》卷九 山川略第二⋯⋯⋯⋯⋯⋯⋯⋯⋯⋯⋯⋯⋯⋯一 (139)

《临县志》卷十 财赋略第三⋯⋯⋯⋯⋯⋯⋯⋯⋯⋯⋯⋯⋯⋯⋯ (152)
一 ， ’

《临县志》卷十一’ 教育略第四⋯⋯⋯⋯⋯：⋯⋯：⋯⋯⋯⋯⋯⋯⋯⋯ (160)

《临县志》卷十二 兵防略第五⋯⋯⋯⋯⋯⋯⋯⋯⋯⋯⋯⋯⋯⋯⋯· (190)

《临县志》卷十三 风土略第六⋯⋯⋯⋯⋯⋯⋯⋯⋯⋯⋯⋯⋯⋯⋯·· (198)

《临县志》卷十四 沿革考第一⋯⋯⋯⋯⋯⋯⋯⋯⋯⋯⋯⋯⋯⋯．．^(210)

《临县志》卷十五 营建考第二⋯⋯⋯⋯⋯⋯⋯⋯⋯⋯⋯⋯⋯⋯⋯(222)

《临县志》卷十六 古迹考第三⋯⋯⋯⋯⋯⋯⋯⋯⋯⋯⋯⋯⋯⋯“(251)

《临县志》卷十七 箸述考第四⋯⋯⋯⋯⋯⋯．．．⋯⋯⋯⋯⋯⋯⋯_(287)

《临县志》卷十八 名宦录第一⋯⋯⋯⋯⋯⋯⋯⋯⋯⋯⋯⋯⋯⋯⋯(332)

《临县志》卷十九 乡贤录第二⋯⋯⋯⋯⋯⋯⋯⋯⋯⋯⋯⋯⋯⋯⋯(345)

《临县志》卷二十 列女录第三⋯⋯⋯⋯⋯⋯⋯⋯⋯⋯⋯⋯⋯⋯⋯(375)

《临县志》序⋯⋯⋯⋯⋯⋯⋯⋯⋯⋯⋯⋯⋯⋯⋯⋯⋯⋯⋯⋯⋯⋯⋯⋯⋯(394)

述修志⋯⋯⋯⋯⋯⋯⋯⋯⋯⋯⋯⋯⋯⋯⋯⋯⋯⋯⋯⋯⋯⋯⋯⋯⋯”(396)

志局偶成呈吴敬夫总纂⋯⋯⋯⋯⋯⋯⋯⋯⋯⋯⋯⋯⋯⋯⋯⋯⋯⋯⋯(397)

志书付印，余任校勘，书此述怀⋯⋯⋯⋯⋯⋯⋯⋯⋯⋯⋯⋯⋯⋯⋯⋯(398)
●，。

助款衔名⋯⋯⋯⋯⋯⋯⋯⋯⋯⋯⋯⋯⋯⋯⋯⋯⋯⋯⋯⋯⋯⋯⋯⋯⋯‘(399)

<民国六年<临县志)校注》跋⋯⋯⋯⋯⋯⋯⋯⋯⋯⋯⋯⋯⋯⋯⋯⋯⋯⋯”(400)

‘民国六年<临县志>校注》主要参考文献表⋯⋯⋯⋯⋯⋯⋯⋯⋯⋯⋯⋯一(402)

附录一 民国六年《临县志》胡宗虞序(影印)⋯⋯⋯⋯⋯⋯⋯⋯⋯⋯⋯⋯一(403)

附录二 民国六年《临县志》吴命新序(影印)⋯⋯⋯⋯⋯⋯⋯⋯⋯⋯⋯⋯·(407)



‘临县志》序

《临县志》序

舆地①之学，我国厥②重。自《禹贡》④导河敷土④，载山川、田赋、物

产綦@详，后之修史者，遂沿而作志。然古今之幅员广狭不同，其所记载，

未能举全国之区邑表@而出之，漏略者即不知凡几，如临邑亦居其一也。临

居晋之极西，虽在丛山之中，开辟最久，周末即为赵蔺⑦、皋狼⑧地。逮自

秦汉之后，刘渊⑨、石勒∞争攘凹中原，于临尤重视之。以其形胜凹，为时代

攸关，得失即有重轻之势，其不甘放弃也固宜。今者，海禁既驰，全球交互凹，

如以临邑概之，不啻㈣置一粟于沧海。设⑩第⑩据晋之形势而论，则临邑襟山带

河@，与秦辅依@，实为西河@之重地。全县之事事物物，凡所当记载以垂④久

①舆(ya)地：地理。

②厥(ju6)：旬中助词。无实义．
③‘禹贡》：‘尚书》中的一篇．是我国先秦时期一部重要的地理文献．

④导河敷土：指‘尚书·禹贡>中记载的大禹疏导河流、划分九州的事迹．敷，分．

⑤綦(q1)：副词。极，很。

⑥表：标记。
⑦蔺：古地名，在今山西省吕粱市离石区西，战国属赵地．‘史记·赵世家>：。秦拔我蔺。虏将军

赵庄。”

⑧皋狼：古地名．战国属赵地。西汉置皋狼县，东汉末废除，故城在今山西省吕粱市离石区西北．

‘战国策·赵策》：“智伯之赵。请皋狼之地．”

⑨刘渊：即“汉光文帝”．字元海(?～310)，匈奴左贤王刘豹的儿子。十六国时期匈奴汉国的创
立者。公元304～310年在位，308年称帝。

⑩石勒：即“后赵明帝”。原名訇勒(274～333)。字世龙．上党武乡(今山西省榆社县北)人。羯

族。十六国时期后赵的创立者．公元319～333年在位．
⑩争攘：指争夺． ．

． ．

⑩形胜：地理位置优越，地势险要．

⑩交互：本义指交叉错综。此处指相互往来．
⑩不雷(chl)：无异于，如同．

⑩设：连词．假使．倘若．

⑩第：副词．只是，只。 ，

⑩襟山带河：以山为襟．以河为带．形容依山傍河的地理形势。

⑩辅依：“辅车相依”的省略。指关系密切．语出‘左传·僖公五年>：“谚所谓‘辅车相依，唇亡

齿寒’者，其虞虢之谓也．”杜预注：“辅。颊辅．车。牙车．”颊辅，即口两旁的肌肉，也指面
颊。牙车，即下腭骨． ．．

⑩西河t古称黄河南北流向的部分为西河．这里指晋西黄河沿岸地区．
。

@垂：留传，流传．

t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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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六年‘临县志》校注

远者何限(!)。lEl虽有志，然自清康熙至今，失修已二百年。其间人物之更迭，

风土之变迁，不于此文献足征之时搜罗而补缀吲之，年湮②代远，必愈久而

愈失其真。无论潜德幽光@，销沉④可慨，将至子孙不能道祖父之生平，士

夫⑥不能谈梓桑④之故事，而政治上欲有考于志乘㈣，以为斟酌⑨损益之计，

又孰从而参稽⑩乎?宗虞甫@下车，恒与郡人士兴言@及此。邑绅吴敬夫先

生，退老林下@，闭户著书，有同志焉⑩，相与⑩惨淡经营⑩。先从事于采访，

旋奉上级修志之令，乃设局纂修，聘先生董@其事，而佐以王君炽卿、冯君

骏三、张君敬亭、赵君午晖、赵君叔正。诸君皆宏博⑧宿老@，具公谷班

马④之才，参互@考订，不厌求详。宗虞不学，亦时随诸君子后，妄四参末

议∞。阅④一载而书成。杨君濂甫、李君砚香等，又从而修正之。夫邑之有

志，犹国之有史，其事实必足以信今固而传后，非寻常文字如石火电光圆者

比。昔黄黎洲④谓：志存美而去恶，有褒而无贬，与史例不同。愚谓旧志详

①何限：无限，无边。
②补缀：补充辑集．
③湮(yan)。埋没．淹没。指时间流逝．

④潜德幽光：指不为人知的美德。

⑤销沉：指埋没无闻．
⑥士夫：读书人。

⑦梓桑：即桑梓，指故乡、家乡。
⑧志乘：指志书．乘。本特指春秋时晋国的史书‘乘'。后用以称一般史书．

⑨斟酌：指思忖、思量。

⑩参稽：参酌稽考。对照查考．
⑩甫：副词。方才，刚刚。
⑩兴言：心有所感，而发之予言．
⑩林下；指山林田野退隐之处．

⑩焉：原文手书为“毒”，今据字形识为。焉”．不确，待考．
⑩相与：共同，一道．
⑩惨淡经营：指苦心谋划并从事某项事情．
⑩董：主持。主管．
@宏博：宏伟博大。特指知识广博．
⑩宿老：指老前辈．
③公谷班马：指公羊高、谷粱弘、班固和司马迁等四位史学家．
①参互：相互参证．

@妄：谦词．指胡乱、随便．
@末议：小的议论．谦称自己的议论．
③阅：经过，经历．

@信今：取信于当代．
@石火电光：本指打击燧石产生的火花和天上的闪电。借指存在时间短促的事物．

◎黄梨洲：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南雷，晚年自称梨洲老人．浙江省余姚县人，明末

清初的经学家、史学家、思想家、地理学家、天文历算学家、教育家．他在‘再辞张郡侯惨志书>
中写道：。志与史例。其不同者．史则美恶俱载。以示褒贬；志则存美而去恶，有褒而无贬．．

：2：



‘临县志)序

于官师(i)、举贡留诸端，意在润色鸿业，铺张盛德。今之为志，当以山川疆

域、关河险要、建设因革及其财赋物产、风俗习惯，足以供政治之研究者语

焉⑨特详，俾将来行政自治，借镜有资，如后之读《禹贡》者，犹④极㈤见其

纪事翔实，信为经世@之书，而不仅以方志目⑦之，岂不懿⑧欤?今因志成，

略弁⑨数言于简⑩首，如尚有未尽事宜，留以待后之君子。

时中华民国六年十二月，知临县事胡宗虞序。

①官师：指官吏。

②举贡：举人和贡生．泛指中举之人．

⑨焉z原文手书为“毒”．今据字形识为“焉”．不确．待考．

④犹：副词。还．仍．

⑤极：副词．远。
⑥经世。治理国事．

⑦目。看待．

⑧懿；美，美好。
⑨弁(bi6n)：放在前面．

⑩简；指书籍。
‘



民国六年‘临县志》校注

重修《临县志》序

7 古今之经制㈨典章②，使若⑨山河之不变，则国史可以不修，而县志何论

也?即④变而不失其常。班孟坚㈢断代为史之例，县志遵之亦可也。试看今

日之域中，巨而轨物@，细而品类(2)，所谓先民矩镬(墨)，尚存几何?将袭旧与，

生今反古⑨欲奚为?将从新∞与，数典忘祖quD又兆@是。况临志失修之年已同

鲁史@。其间人物之替代，风土之变迁，已不胜吵文献无征之慨。兼以玄黄凹

递嬗⑩，新旧绝续，自忖无长者⑩，又何敢率尔操觚@，贻讥⑩通雅④。或示

①经制：治国的制度。
②典章：制度、法令、法则等的统称．

③使若：即“若使”。假如，如果．

④即：连词。尽管，即使。
⑤班孟坚：班固(32～92)，字孟坚，东汉史学家，扶风安陵(今陕西省成阳市)人。著有开创中

国纪传体断代史之先河的‘汉书'一书。

⑥轨物：规范．准则。
⑦品类：指万物。

⑧矩矮(yue)：规矩法度。瘦，尺度、法度．

⑨反古：复古。明张居正《答楚学道金省吾论学政书>：。生今反古，深用为戒．”
⑩从新：重新。从头另行开始．

⑩数(sh矗)典忘祖：春秋时晋大夫籍谈出使周朝，周景王问他：晋国为何没有贡物?籍谈回答

说，晋国从来没有受到周王室的赏赐．所以没有器物可贡献。周景王指出．从晋的始祖唐叔
开始，就不断受到王室的赏赐，并责备籍谈身为晋国司典的后裔，竟不知道这些史实．认为

籍谈是“数典而忘其祖”．事见‘左传·昭公十五年)．后用来比喻忘本．现也用来指对本土

历史的无知。
’

●
’

⑩兆：起始，发端。
◎鲁史：指春秋时鲁国国史‘春秋'。相传是孔丘依据鲁国史册加以删编整理而成，记述鲁隐公

元年(前722)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约240年的史实．临县志失修二百余年，与鲁史‘春
秋'记录的年代长短大致相当．

⑧胜：能够承受。禁得起。
⑩玄黄：本指天地的颜色。后引申指地。语出‘易·坤卦l：。夫玄黄者，天地之杂也．天玄而地黄．”

⑩递嬗(sh6n)：依次更替，逐步演变．

⑩长者：指年纪大而有学问的人。

⑩率尔操钒(90)：本指文思敏捷．成文迅速．借指草率成文．语出晋陆机‘文赋't。或操■以率
尔。或含毫而邈然。”觚。古人用来书写或记事的木简．

⑩贻(Y1)讥：招致讥责．眙，遗留、致使．
、

@通雅：指通达高雅之士． t‘～ ： ．

·4．。



重修‘临县志》序

日：“今制，今人自能言之，无俟u代为强说也。”余日：“君论诚韪②。然持

此意以修国史则可，以修县志似不可也。"夫史维详一代之事，而志必备一

方之书。搜罗掌故，表章@贤哲，上下古今，限以地不限以时。古人云：“后

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④。"诚如伟论，今制付之今人，使⑨今人果胜古人，

岂不甚善?万一残缺如今，日后之人，以放弃@咎⑦我者，不滋⑧甚与?幸逢

县长胡劭周先生，以通才硕学扬历⑨中外⑩，挈领提纲，知人善任，综二百

年官斯土、产斯土者之善政懿行有待传者，付之王君炽卿、赵君午晖，二君

固究悉㈣旧闻、善于叙述焉。尚有文科学士冯君偏三@者，任教育、古迹等

门，函㈣雅故㈣焉。专门⑩法政张君敬亭者，改革以来，科长⑩案牍，叙次@

财赋、营建诸类，通古今焉。测绘舆图，志书首要，考查物产，新政特先，

杨君云阶、赵君淑正司之。其余有策可稽、有迹可证者，如星度、沿革、疆

域、山川，以及兵荒、大事、礼俗、方言，有待考核而沟通者，属不才摭

拾⑩成之。不遑⑩避更张④之嫌，聊以伸抱残④之素@。其次第编纂，犹窃

学殷从周@之意也。至义例④之变更，例言详之。后有作者，尚其鉴谅焉。

①俟(si)：等待，依靠。这里指需要．

②韪(_芒i)：对，正确。
③表章：同“表彰”．显扬。

④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此语出自王羲之‘兰亭集序》。原文是：“后之视今。亦由今之视昔。”
⑤使t假如，假使。
⑥放弃：本义为弃置、抛弃．这里指不修志书。

⑦咎(jin)：责怪．
⑧滋：更加． ．

⑨扬(y6n9)历：指仕宦所经历．宋陈亮‘问答上'：。惟我本朝于天下之贤者，必使之扬历中外，+
养其资望，而后至于大用．”

⑩中外：指中央和地方．
⑩究悉：详尽，明白。

⑩侗三：误记。胡宗虞‘序》及职员衔名中均记作“骏三”．
⑩函：包含，容纳。‘汉书·叙传下》t“函雅故，通古今，正文字．惟学林。”

⑧雅故。指雅正的训释。‘汉书·叙传下'：“函雅故，通古今．正文字，惟学林。”

⑩专门：指专一从事某事或研究某门学问．
⑧科长(ch6n9)：指擅长．

。‘

⑨叙次：记述编纂。叙。记述、陈述．次。编纂、编次．

⑩摭(zhI)拾：采集。
⑩不迫(hu6n9)：没有闲暇。

⑦更张：重新张设，比喻变更或改革。

①抱残：同“拖残守缺”．指笃守古学古道．

@素：指平素的志向、愿望．

◎学殷从周：‘中庸》：“子日：“吾说夏礼，杞不足征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用之。
吾从周．”指以现存和使用的事物为主．

⑦义例；著书的主旨和体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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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①匡②所不逮③，则幸甚矣。蚩④中华民国六年，岁次丁巳冬月，邑人西坡

吴命新撰书。

①以；如果。

②匡；纠正．扶正．
③不逮t不足之处。过错．

④省(sh!)：。时。的古字．

·6‘



职员衔名

职员衔名

总裁

胡宗虞(劭周)：贵州安顺县山人，法政专门毕业，清光绪壬寅(1902)

举人，庚戌(1910)主事②，前大理院推事③、总检察厅检察官、司法部主

事，现任临县知事@。

总纂

吴命新(敬夫)：邑人，清光绪乙未(1 895)进士，前工部主事，历任

陕西定边、岐山知县④。

分纂

王映昌(炽卿)：邑人，岁贡生@。

张文熙(敬亭)：邑人，廪生⑦，现充县署司法科书记长。

赵 嚏(午晖)：邑人，清光绪壬寅(1902)举人㈣。

冯汝骧(骏三)：邑人，清光绪癸卯(1903)举人，北京大学校文科毕

业，现充本邑高等小学校校长。

①贵州安顺县：今贵州省安顺市。
②主事：官名。汉代为光椽勋属官。北魏置尚书主事令史，为令史中的首领。隋以后仅称丰事，为

雇员性质。非正规官职。金代开始列为正官，职务以文牍杂务为主。也分管郎中、员外郎之职。
明代在各部司官中设置主事，官阶从七品升为从六品。清代又升为正六品，与郎中、员外郎并列

为六部司官。其他官署如内务府、理藩院及各部也有主事。民国初。在国务院秘书厅、各部及驻
外使馆中设主事，在佥事之下。相当于后代的科员。

③推事：官名．宋代称大理寺推丞、评事。后来泛称法官、审判员。

④知事：官名。地方行政长官的名称。宋时命京官出守列郡，称为权知某府、某州或某县事，知事
之名由此而起。明清径称县级地方行政长官为知县．民国改知县为县知事，省称知事。

⑤知县：官名．掌管一县的政事。知县之名始于腐代。宋代多以中央官员为县官．签署官衔时称某
官知某县事。到明代开始正式用作～县长官的名称。清代沿用，为正七品官．

⑥岁贡生：科举时代贡入国f监的生员的一种。明清两代，每年或两三年从府、州、县学中选送廪

生升入国子监肄业。所以有此称。‘大清会典事例·礼部·贡举》g“教官及在籍恩贡生、岁贡生、
监生，愿就本省乡试者．均许b-"生员一体考送，卷面书‘官’字、‘贡’字、‘监’字，另案发落。”

⑦康(1II"1)生；明清两代对由公家供给膳食的生员的称呼，也叫康膳生．明初时生员是有定额的，
后来因名额增多．把最初给食廪的人叫廪膳生员。省称“廪生”．

⑧举人，明清两代对乡试录取者的称呼．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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